治安值班员团体意外保险服务用户需求书

1、 项目名称：团体意外保险
项目金额： 366元/人*37人*3三年，合计40626元。
2、 供应商资格：
（一）供应商应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；
（二）投标人必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业法人，企业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。
3、 服务项目内容及需求
（一）服务项目：
	序号
	保险责任
	保额（元）

	1
	意外伤害（身故、残疾）
	≥10万元/人

	2
	意外伤害医疗(门诊、住院)
	≥2万元/人

	3
	意外伤害住院补贴
	≥20元/天


（二）服务项目要求：
1.24小时全国承担保险风险，100％给付。
2.身故：给付被保险人≥10万元/人身故保险金；
3.残疾、烧烫伤等：根据“残疾等级”给付伤残保险金； 
残疾等级与保额给付比例表 
	残疾等级 
	比例 

	一 
	100%

	二 
	≥75%

	三 
	≥50%

	四 
	≥30%

	五 
	≥20%

	六 
	≥15%

	七 
	≥10%

	八 
	≥2%

	九
	≥0.5%

	十
	≥0.1%


烧伤程度与保额给付比例表 
	类别
	烧伤程度及烧伤面积
	比例

	被保险人年龄65岁以下
	Ⅲ度烧伤面积在 2% （不含） -10 ％（含）之间的烧伤 
	≥10%

	
	Ⅲ度烧伤面积在 10 ％（不含） -20 ％（含）之间的烧伤 
	≥60%

	
	Ⅲ度烧伤面积在 20 ％（不含）以上的烧伤 
	100%


4.门诊或住院所用医疗费：对每次事故所支出的合理医疗费用（免赔额为100元）后在≥2万元/人给付医疗费；
5.住院：按实际住院天数以≥20元/天的标准给予住院补贴，全年给付不低于180天；
6.被保期间内，治安值班员人员变动后，提供离职和新入职人员身份证复印件进行备案，随时自行调整人员。
四、其他
经评审确定的投保合作单位，学院与投保合作单位签订三年投保合同，每一年根据治安值班员的实际人数购买团体意外险并凭借发票付款。

	5、 服务评分标准（100分）
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评标日期：    年  月  日

	序号
	评审项目
	分数
	评议内容
	评分
	得分

	
	
	
	
	优
	良
	中
	差
	

	1
	资质
	15
	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保险业资质证书；
证书齐全为“优”；证书不齐全为“差”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15
	
	
	0
	

	2
	意外伤害  (身故残疾)
	25
	<10万元为“差”；≥10万元为“中”；    
≥20万元为“良”；≥30万元为“优”。
	19-25
	9-18
	1-8
	0
	

	3
	意外伤害医疗(门诊、住院)
	25
	<2万元为“差”；≥2万元为“中”；
≥3万元为“良”；≥4万元为“优”。
	19-25
	9-18
	1-8
	0
	

	4
	意外伤害   住院补贴
	25
	<20元为“差”；≥20元为“中”；
≥30元为“良”；≥40元为“优”。
	19-25
	9-18
	1-8
	0
	

	5
	理赔时率
	10
	被保险人提供理赔所需资料齐全后，完成理赔手续并赔付：
超过14个工作日为“差”；11至13个工作日为“中”；8至10个工作日为“良”；7个工作日以内为“优”。
	7-10
	4-6
	1-3
	0
	

	合计
	100
	　
	　
	　
	　
	
	


评委签名：
